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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 」及其相關字形 

林宏佳＊ 

一、前言 

《說文》有「萈」字： 

萈（ ），山羊細角者。从兔足， 聲。凡萈之屬皆从萈。讀

若丸，寬字从此。1 

《說文》在「寬」字也說寬「从萈聲」，呼應「寬字从此」的說解。萈、丸

同為匣母元部字，而寬（見母元部）也同在元部，聲母則見母與匣母同為

舌根音，《說文》對聲韻的說解基本上沒有問題。又，《說文》云： 

（ ），目不正也。从 从目。凡 之屬皆从 。萈从此。

讀若末。2 

萈與末（明母月部）在韻母上分屬元、月，具陽、入通轉的關係，聲母則

為明母與牙音通假，施向東曾討論過此一問題，並且也提及萈、苜聲母相

通的語言演變。3因此，《說文》所舉萈、丸、寬、 、末等字，在字形、

字音間都存在關係是可以肯定的。 

                                                   
＊ 林宏佳現職為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1 ﹝漢﹞許慎，﹝宋﹞徐鉉：《說文解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影靜嘉堂本），

卷 10 上頁 4。又，段《注》本說解作「山羊細角者。从兔足，从苜聲。凡 之屬皆

从 。讀若丸。寬字从此。」[﹝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出版社，

1999 年），頁 477。]二本僅差在「从苜聲」的「从」字有無。 
2 ﹝漢﹞許慎，﹝宋﹞徐鉉：《說文解字》卷 4 上，頁 6。 
3 施向東：〈再論漢語上古音中合口成分與唇輔音的關係〉，《歷史語言學研究》第 5 輯

（2012 年），頁 113-120。 



38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第五輯 

 

但萈、 雖有聲音關係，《說文》將萈分析為「从兔足、 聲」的說法，

仍有待進一步檢驗。這一點，自宋代徐鉉已在「萈」下注云：「非聲，疑象

形」4，清人治《說文》者也有人提出懷疑之處，王筠即說： 

案： ，其角也； ，其首也； ，則足與尾也，似通體象

形。5 

針對字形提出分析而有「似通體象形」的懷疑。只是這些懷疑因缺乏相關

古文字字形的佐證，因而也難有進一步的發展。 

自十九世紀末後，甲骨文、金文大量出土，並被學者所珍視、利用，

許多文字透過出土古文字而得以探索其造字初形。通過前輩學者的努力，

「萈」字也已在古文字中尋得，但自金文以降，「萈」與「蔑」字逐漸趨於

混訛，學者在考釋文字時，有時也和「薦」、「夢」等字混淆，本文除希望

全面檢示古文字中所見的「萈」字，也希望能就「萈」與「薦」、「夢」、「蔑」

等字進行更清楚的劃分。 

二、甲骨文中的「萈」字 

《說文》「萈」字，朱芳圃已將其與甲骨「 」字做了聯繫，6但在字形

分析上僅依王筠「 ，其角也； ，其首也； ，則足與尾也，似通體象

形」為說而已，故甲骨「 」字，至于省吾始就其在甲骨的字形、用法等

有較完整的論述，為方便後續討論，茲徵引如下： 

甲骨文的蔑字均从 或 ，無从「 」者。周代金文蔑字習

見，有的已由从 譌變為 或 。 和 字《說文》作「 」，

並謂：「山羊細角者。从兔足， 聲。讀若丸。寬字从此。」

按：許氏把一個獨體字割裂為兩截，以下截為兔足，以上

截的 為聲符，顯然是乖謬的。自來《說文》學家多阿附

許說。其不從許說者，如徐鉉「疑象形」，《說文句讀》謂

「疑通體象形」，都是對的。今將有關 和 甲骨文擇錄數

條于下： 

                                                   
4 ﹝漢﹞許慎，﹝宋﹞徐鉉：《說文解字》卷 10 上，頁 4。 
5 ﹝清﹞王筠：《說文句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頁 1349。 
6 朱芳圃：《殷周文字釋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2 年），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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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貞，ㄓ于 十 羊（續一•五一•四＝《合》14801。又

「 羊」見綴合一七三反＝《合》903 反） 

二、 貞，方勿于 ○方于 （乙六七零五＝《合》8648） 

三、 售（雍）芻于 ○售芻勿于 （綴合一零八＝《合》

150 正） 

四、 貞，售芻于 （乙七一三七＝《合》150 正） 

五、 ……入于 （前四•二九•五＝《合》8236） 

六、 …… 方 于 亦 （續存下二九七＝《合》39495 正） 

以上所列第二條至第六條， 和 均作地名用，故第三、四

條雍芻于 和雍芻于 的詞例完全相同，因此可見， 乃 的

省化字。這和《說文》 之古文也作兕同例。 

萈字與《說文》莧菜字「从艸見聲」判然有別。《說文繫傳》

謂萈「俗作羱」。按典籍以羱為萈。《爾雅•釋獸》的「羱如

羊」郭注：「羱羊似吳羊而大角，角橢，出西方」郝懿行《爾

雅義疏》：「今羱羊出甘肅，有二種，大者重百斤，角大盤環。

郭注所說是也；小者角細長。《說文》所說是也」至於前引

第一條的ㄓ于 十 羊， 是被祭的對象，十 羊即十羱羊。

總之，《說文》謂萈「讀若丸」，與羱音近字通。這和甲骨文

祭祀之羊一般就家畜為言者有別。7 

于省吾除肯定甲骨「 」字為獨體象形字，也援引文獻資料佐證《說文》

的「萈」應即「羱」字，特別是指出「萈」與「蔑」在甲骨字形中的差異，

這點對之後判別「萈」、「蔑」二字是很有意義的。以下，本文擬就圍繞著

與「萈」相關的幾個層面，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字形取象 

于省吾已徵引《爾雅》郭《注》及郝《疏》，指出「萈」與「羱」相當；

而「萈」的形象在甲骨卜辭中，限於骨面堅硬，筆劃多呈線條化，象形程

度因而降低不少。但《集成》6835〈羊己觚〉（商代晚期，又稱〈羱己觚〉）

有羊形如下： 

                                                   
7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頁 331-333。又，引文中各

著錄集後所附《合》片號，為本文所加。 



40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第五輯 

 

 

自甲骨以降，「羊」字皆採正面、截取首形，此圖畫出全形、且採側面，與

甲骨「萈」字相同，應該不是「羊」字，而是羊的一種，稱「羱己觚」應

是比較適合的。此圖羊角甚大，與《說文》所稱「萈」為「山羊細角」略

有不合，但于省吾討論「萈」即文獻中的「羱」時已引用郝懿行的說法，

在此再次引錄如下： 

今羱羊出甘肅，有二種，大者重百斤，角大盤環。郭注所說

是也；小者角細長。《說文》所說是也。8 

據郝懿行所說，「羱」分大角、細角兩種，《說文》「萈」指的是細角的羱，

兩者並不衝突；「羱」（大角）、「萈」（細角）音義皆密切，故在字形上區別

為萈、羱兩個不同字形。 

又，「萈」在甲骨文中除了上述完整畫出動物全體的字形，另有一種較

為省簡的字形，作 （《合》18300）、 （《合》2934）、 （《合》2559）、

（《合》20957）等形，裘錫圭先生懷疑即是《說文》「萈」字，李宗焜、

沈培皆曾徵引，9謝明文對其字形、字義尤其做了更清晰、完整的論述，其

說云： 

通過上面的討論可以看出，「 」主要用在「 日」一語裏

或否定詞後面，或用其本義「山羊之細角者」（《合》22187）；

「 」主要用作地名。可見 、 雖同是「萈」字，但其用

法有著比較明確的分工。10 

                                                   
8 ﹝清﹞郝懿行：《爾雅義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年），頁 1302-1303。 
9 李宗焜：〈卜辭所見一日內時稱考〉，《中國文字》新 18 期（臺北：藝文印書館，1994

年），頁 188-189。沈培：〈甲骨文「巳」、「改」用法補議〉，《第四屆古文字與古代史

國際學術研討會─紀念董作賓逝世五十周年（會議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2013 年 11 月 22-24 日），頁 295。 
10 謝明文：《商代金文的整理與研究》（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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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說大抵可從。本文討論的「 」和謝明文討論的「 」可以說都取象於

「萈」，只是本文討論的「 」取其側視、全形，常見於賓組卜辭，多用作

地名（但也存在著可能用其本義的用法，詳後節「辭例解釋」的討論），在

歷組、出組中則多搭配否定詞，兩種字形出現的類組和用法都不相同。本

文的討論對象，以側視全形的「 」為中心，有關省簡之形的「 」的詳

細情況，可參謝明文上揭文，在此不贅。11 

（二）文字考釋 

就釋字而言，甲骨中有下从人形的「 」，也有从動物身軀形的「 」，

純就字形言，兩者並非一字。于省吾認為二者為一字，根據是綴合 108、

乙 7137 的同文例，認為「 」（ ）、「 」（ ）都是「萈」字。但這兩個

字形其實同出一版，都見於《合》150 正，「 」、「 」分別作如下之形： 

（ ） （ ） 

二者頗有差異，後者下部是否从人不易確定，未必即是「 」。即使認為此

字下部从人，《合》150 是卜芻地的選貞，其辭如下： 

（1）雝芻于萈？ 

（2）雝芻勿于萈？ 

（3）貞：雝芻于秋？ 

（4）雝芻勿于秋？ 

（5）貞：雝芻于 ？ 

（6）雝芻于雇？ 

（7） 于雇？ 

是在萈、秋、 、雇等地間擇一，萈、 若為同一地，就失去選貞選擇芻

地的意義了，故萈、 應只是同為地名，而非同一字。 

又，花東甲骨中亦有「 」字，其字形、辭例如下： 

（8）甲辰歲 祖甲又友，用 

                                                                                                                             
2012 年），頁 687。 

11 省略「 」形在不同類組中的使用情形，亦可參王子楊：《甲骨文字形類組差異現象

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3 年），頁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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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甲辰歲祖甲 一，友彘 

（10）甲辰歲祖甲 一，友彘（《花東》338） 

（11）甲辰卜，歲 友祖甲彘，叀子祝，用（《花東》179） 

整理者隸為「莧」，認為是人牲，12魏慈德則舉《說文》「萈」：「山羊細角

者」為說，13傾向於視為羊牲。本文傾向整理者的看法。「 」的上部雖作

羊角形，卻不一定就是羊牲，如「羌（ ）」上作羊角形，但顯然仍是人；

「 」下从人，視為人牲應該是比較合理的。再者，將 視為「萈」字，其

實是承自于省吾的看法，如上所述，本文認為此說的證據還不很充分，恐

怕仍須持保留的態度。 

（三）辭例解釋 

釋字之外，于省吾對部分辭例的解釋，也還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萈」

字在甲骨中的辭例，除于省吾所舉外，還見於下列卜辭： 

（12） 以羊（？）……（《屯》3565，歷組） 

（13） ……出……翌辛…… …… ……（《懷》1079＝《合

補》148297，出組） 

（14）…… （？）…… （《合》12013，賓組） 

（15）□未卜賓[貞]：于夔…… ……（《安明》93）15 

其用法除于省吾所說用為地名，《屯》3565 中也用作人名，這應是由於甲

骨文中人地名時常不分的緣故。據此反觀《合》14801、《合》903 反的「萈

羊」，可能未必要如于省吾釋為「羱羊」、視為羊的某一品種，因甲骨文中

還沒有針對牲品品種的記載，而大多只記錄顏色、雄雌、閹割與否等牲品

本身的特質為區分，則「萈羊」可依「萈」在甲骨中多用為人地名的習慣，

直接理解為「萈地（進貢）之羊」；甲骨文中有「盧豕」（《合》19956），即

為盧地豢養的豕，亦可為佐證。如此，「萈羊」仍屬進貢的羊。《安明》93

                                                   
1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頁 1628。 
13 魏慈德：《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研究》（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147。 
14 彭邦炯、謝濟、馬季凡編：《甲骨合文集補編》（北京：語文出版社，1999 年）。 
15 許進雄：“The Menzies Collection Of Shang Dynasty Oracle Bones”（明義氏收藏甲骨文

集）（Toronto, Canada :TheRoyal Ontario Museum, 1972），頁 257。此版亦即《合》14382，
因《安明》拓片較清楚，故選用《安明》的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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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對夔祭祀的貞問，「萈」應是牲品。16謝明文曾指出見於《合》22187（午

組卜辭）的 ，其實就是省簡的「 」的倒寫，辭云「用 妣乙」，顯然

用其本義，17其說可從。如此，「萈」在卜辭中確實可用為牲品，只是在不

同類組中的寫法有所不同而已。至於《懷》1079、《合》12013 殘辭嚴重，

難以確知其具體意涵，其中《懷》1079，許進雄先生在《釋文》部分，亦

僅依原形隸定而已。18 

（四）小結 

要之，如同甲骨學者所指出的，「 」、「 」等字當為《說文》「萈」字。

從字形來看，身體部分與甲骨文的「兔（ ）」字無別，「萈」、「兔」的差

別僅在頭部（這與「 （象）」、「 （犬）」身體類似，僅透過尾部、頭部的

差異為區別是相同的），故就甲骨文而言，「兔足」並沒有獨立的特色，一

直要到秦簡字形中類似兔足的結構才出現，而《說文》是據小篆分析字形，

因而有「萈」字「从兔足」的說法。 

三、兩周金文「 」字及其相關字形 

本節擬蒐集甲骨以下，兩周金文中有關「萈」字及其相關字形，並依

器物的時代先後進行說明： 

（一）西周時期 

、 、 、 、 、 、 、 〈史頌簋〉（《集成》4229-4236、

《流散歐美殷周有銘青銅器集錄》113，19西周晚） 
                                                   
16 李志鵬的研究指出，「從殷墟遺址以往發表的報告來看，羊用作祭牲的數量較多」，

又指出：「對孝民屯遺址出土的羊骨的鑒定，其中鑒定為綿羊的可鋻定標本 1349 件，

鑒定為山羊的可鋻定標本為 52 件，二者的比例約為 26：1，可以看出，晚商時期山

羊在羊群中所占比例很小。」見氏著：〈晚商都城羊的消費利用與供應─殷墟出土

羊骨的動物考古學研究〉，《考古》2011 年第 7 期，頁 76-87。據《安明》此版，可

知「萈」用為牲品，而根據李志鵬的研究，考古所見晚商祭祀中大多使用綿羊，山

羊數量很少。在卜辭中，羊很常被用作牲品，「萈」則次數甚少，這也可以推測「萈」

應是一種山羊，故在考古遺址和卜辭中都不常出現。 
17 謝明文：《商代金文的整理與研究》，頁 686。 
18 許進雄：“Oracle bones from the White and other collections”（懷特氏等收藏甲骨文

集），頁 56。 
19 汪濤、劉雨：《流散歐美殷周有銘青銅器集錄》（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 年），

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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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頌鼎〉（《集成》2787、2788，西周晚） 

、 、 、 〈衛始豆〉（《集成》4666、4667，西周晚） 

以上諸器均為西周晚期器，各主要文字編、釋文略如下表所列： 

 

 《金文編》20 《新金文編》21 《引得》22 《集成釋文》23 《集成 
（修訂）》24 《圖像集成》25 

〈史頌簋〉 附錄下（頁

1249） 
附錄 2（頁 92） （姻）  （姻） （2443、2444） 

〈衛始豆〉 附錄下（頁

1208） 
附錄 2（頁 46）饛  饛 （6121、6122） 

 

〈史頌簋〉、〈史頌鼎〉銘文相同，都作「唯三年五月丁巳，王在宗周，令

史頌 蘇， 友里君百生（姓）」，陳夢家以 从「廌」得聲，其說云： 

金文于薦外圍繞以不規則的一圈，乃象席形。《說文》「荐、

薦，席也」。薦、荐通用，瀳洊假為存，《說文》：「存，恤問

也」。26 

馬承源則以「 」為「不識，疑為動詞」，而以「友里君」讀斷。27陳夢家

將 讀為「恤」，則史頌至蘇恤問里君百姓等，辭意可謂通順，唯 內的動

物是否是廌，則有待商榷。「廌」字已見於甲骨，其形如下：28 

                                                   
20 容庚編：《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21 董蓮池編：《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年）。 
22 張亞初編：《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2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

化研究所，2001 年）。 
2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

2007 年）。 
25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隸定字

形後括弧內之數字為該器在《圖像集成》中之編號。 
26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306。又，陳漢平也認同

此字从「廌」得聲，見氏著：《金文編訂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
年），頁 231、239。 

27 上海博物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編寫組：《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6-1990 年），頁 300。 
28 下列甲骨字形轉引自單育辰：〈說「麇」「廌」─「甲骨文所見的動物」之五〉，《甲

骨文與殷商史》新 2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頁 166-181。單育辰在

此文中，也討論了「廌」所屬的動物以及甲骨中从廌諸字，可以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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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5658 反） （《合》28420） （《屯南》附 1） 

（《花東》34） （《花東》132） （《花東》149） 

（《花東》237） （《合》10470 反） 

其字上部的角有一貫的寫法，且和「萈」顯有不同，恐怕不能釋為从「廌」，

《引得》、《集成釋文》、《集成（修訂）》都隸作 是正確的。 

就辭例的解釋言，《引得》、《集成（修訂）》都讀為「姻」，將整句讀為

「令史頌省蘇姻友、里君、百姓」，其句讀本文以為可從，而銘辭中的「里

君、百姓」，王國維即已將其與《尚書•酒誥》「越百姓里居」對讀。29至

於《引得》、《集成（修訂）》都將「 友」讀為「姻友」，「姻」為影母真

部字，真、文元在上古時常通假，影、匣則都屬舌根音，不論聲韻條件或

文意釋讀都沒有問題，但金文中尚未見具體的「姻」字，考量西周金文的

用字習慣，如「好朋友 百諸婚媾」（〈 伯歸夆簋〉，4331，西周中）、「用

獻于師尹、朋友、婚媾」（〈膳夫克盨〉，4465，西周晚期）皆稱「婚媾」，〈叔

簋〉「用侃喜百生（姓）、朋友眔子婦」（4137，西周晚）之「子婦」亦

包含在婚媾之內；此外，《尚書•盤庚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

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也以「婚友」

複合成詞。此字既然从「萈」得聲（匣母元部），則「 」或可通假為「婚」

（曉母文部），曉、匣聲母發音部位同，可以相通；韻母部分則屬文、元旁

轉，30「 （婚）友」或為「婚媾、朋友」的省稱，前引〈盤庚〉「婚友」，

孔《傳》解云：「施實德於民，至於婚姻僚友」，可為佐證。不過，前引西

周金文中的「婚」，都假「聞」為之，可以說西周金文已有表示「婚」的習

慣用字，本文將「 」也讀為「婚」，與此是否會有抵觸呢？其實，西周

金文遣詞時雖然也有其習慣用字，但有時也會有特殊的用字，例如西周金

文習見「彝」字，但〈晉侯豬尊〉「晉侯作旅 」（《新收》910，西周晚）

的「 」，陳劍即指出是以「尸」為聲，而通讀為「彝」；31又如西周金文習

見「眉壽」，通常假「 」為「眉」，但〈邢叔釆鐘〉（356、357，西周中）

則假「履」為「眉」等，32是很值得注意的現象。 

                                                   
29 吳其昌、劉盼遂：《觀堂授書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 年），頁 25-26（吳其昌

記）、68（劉盼遂記）。又，〈酒誥〉「里居」王國維同時已懷疑可能為「里君」之誤。 
30 李存智：《上博楚簡通假字音韻研究》（臺北：萬卷樓出版社，2010 年），頁 234-238。 
31 陳劍：〈晉侯墓銅器小識〉，《中國歷史文物》2006 年第 6 期，頁 75-76。 
32 可參拙著：〈釋「顧」─兼說「寡」〉，「承繼與拓新─漢語語言文字學國際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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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衛始豆〉辭例為「衛姒作 簋」，33沈寶春對此曾有討論，其

說云： 

「 」字，似从食从鹿从心，李孝定隸作「 」，从食慶聲。

右旁所从，與金文諸慶字極為近似（參見金詁附錄（三）一

七七八頁）。審彝銘「慶」字作 （召伯簋〈三代•九•二一〉）

（ 伯盨〈錄遺 177〉），或从鹿从文作 （秦公簋〈三代•九•

三二〉）。故知李說為可信，惟本義不詳，此用作人名。下文「 」

字，李孝定言為「益」之倒文，金文 字从此，是也。（參見

金詁附錄（四）三二一三頁）， 益或為受祭者之名。34 

沈氏依據李孝定考釋為「 益」。但「慶」字作 （〈六年琱生簋〉，4293，

西周晚）、 （〈 伯子 父盨〉，4443，春秋早）等，與「 」的右旁雖然

都从心，但兩者在動物頭部角的造形其實是不同的，釋「慶」之說恐怕還

需再考慮。至於《引得》、《集成（修訂）》等則讀為「饛」，本文傾向將此

字依字形直接隸定為「 」，其在銘文中的作用，可能如沈氏認為作人名使

用，但本文也不排除可能為器名修飾字，具體的用法，尚待日後更多材料

再做進一步的討論。 

又，除〈史頌鼎╱簋〉、〈衛始豆〉外，西周金文中另有一形，應釋為

「萈」。《圖像集成》14787〈伯 盉〉（西周中）銘云： 

［伯］ 曰：余小子無 于公室 

王長豐釋「 」為「廌（薦）」，云： 

所以，「無薦」是否為「無牲而祭」之省，或「無」是小子

名，還有待新材料加以補充證明。《左傳•魯昭公十五年》

說，諸侯受封皆受明器于王室……故能薦彝器于王之禮，故

本銘可以得到驗證。35 

《圖像集成》從王長豐之釋。但如同前文所述，「 」的上部角形其實與「廌

（ ）」有別，是此字不應釋「廌」而應釋為「萈」，與「無牲而祭」的薦祭

                                                                                                                             
會」會議論文（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2 年 12 月 17-18 日）。 

33 「 」見《金文編‧附錄》下 240 號。 
34 沈寶春：《商周金文錄遺考釋》（臺北：臺灣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1983 年），頁 332。 
35 王長豐：〈近出伯 盉銘文考釋〉，《中原文物》2006 年第 6 期，頁 68-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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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關。至於將「無廌」視作小子之名的說法，與後文製器祭祀先人似少關

連。「公室」可能是伯 供職之處，衡量西周金文敘事的習慣，「無 」當與

工作表現有關，故本文傾向將「萈」通讀為「譴」。「無譴」一詞習見於西

周金文，如： 

王至于 ，無遣（譴）（〈小臣夌鼎〉，2775，西周早） 

王降征令于大保，大保克敬亡譴（〈大保簋〉，4140，西周早） 

王鄉（饗）酉（酒），遹御，亡遣（譴）（〈遹簋〉，4207，西

周中） 

丙公獻王 ，休無遣（譴）（〈 卣〉，《新收》1452，西周中） 

或亦作「亡尤」、「亡 」等，如： 

楷伯于遘王，休亡尤。（〈楷伯簋〉，4205，西周早） 

……雩若二月，侯見于宗周，亡 。（〈麥方尊〉，6015，西

周早） 

唯歸，將天子休，告亡尤。（〈麥方尊〉，6015，西周早） 

胡遲文考乙公遽 ，得屯無 。（〈牆盤〉，10175，西周中） 

丕顯皇考惠叔，穆穆秉元明德，御于厥辟，得屯亡尤。（〈虢

叔旅鐘〉，239，西周晚） 

其辭例環境都與供職有關。無譴，即無所過失，而譴（溪母元部）、萈（匣

母元部），韻部相同、聲母相近，則「余小子無譴于公室」蓋伯 自稱奉職

公室而無所過失之意。 

就本文搜檢所及，西周時期還有部分字形與「萈」相關者，茲錄於此： 

1. 《圖像集成》4548〈 簋〉（西周中）中「 」字作： 

 

字形右旁所从似「萈」，「目」上的筆劃像是以雙鈎的方式描繪羊角，也許

與郝懿行所謂羱分大角、細角有關，因在銘文中用為人名，且「目」旁增

加鬣毛，目前難以進一步確認是否即是「萈」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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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年公布的〈史密簋〉（《新收》636，西周中），銘文中有一字作： 

、  

學者大抵釋此字為「寬」。此形「目」上部分的角形確實與「萈」相同，

但下半則模糊難辨，因此也暫時保留，附記於此。 

 

3. 以上二器都是字形與「萈」有相似者，而〈師載鼎〉（2830，西周中）「蔑

曆」之「蔑」作： 

、  

字形左邊「目」上角形亦與「萈」相似，至於下半應仍為人形而非動物肢

體，實際上並非从「萈」。 

 

4. 《圖像集成》4627收有〈王 簋〉，「 」字作： 

 

《圖像集成》隸作「 」，是以此字从「萈」。不過從拓片看來，此形似从

人形，疑不从「萈」。 

（二）春秋時期 

春秋器出現「萈」字諸器，計有： 

〈夢子匜〉（〈 子匜〉）（10245，春秋） 

〈齊侯盤〉（10159，春秋晚） 

〈齊侯匜〉（10283，春秋晚） 

各主要工具書釋文亦簡略如下表： 

 
 《金文編》 《引得》《集成釋文》《集成（修訂）》《圖像集成》 

〈夢子匜〉 附錄下（頁 1200） 夢 （14935） 
〈齊侯盤〉等 附錄下（頁 1288） （14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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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子匜〉的「夢」作「 」，其實並非「夢」字，《引得》、《集成（修訂）》

改作「萈」是正確的，應定名為〈萈子匜〉，銘文讀作「萈子作行彝，其萬

年無疆，子孫永保用」。至於〈齊侯盤〉「齊侯作媵寬 孟姜盥盤」、〈齊侯

匜〉「齊侯作媵寬 孟姜盥 」的「寬 」，亦見於〈齊侯鼎〉（《山東金文

集成》頁 212，春秋晚）、36〈齊侯敦〉（《集成》4645，春秋晚）等。嫺與

萈同為匣母元部，「寬 」或可讀為「寬嫺」，《說文》：「嫺，嫺雅也」，37「寬

嫺」殆與金文習見的祈匄辭「綰綽」相近，為嫺雅從容之意。 

（三）戰國時期 

至於戰國銅器「萈」相關字形，如： 

（a） 廿四年， （陰）令萬為、右庫工帀（師） 、冶

豎。（〈二十四年申陰令萬為戈〉，11356，戰國晚，韓） 

（b） 廿九年，相邦肖（趙）狐，邦左庫工帀（師） 悊、

冶 義執齊（劑）（〈二十九年相邦趙狐戈〉，11391，

戰國晚，趙） 

（c） 二年，邦司寇肖（趙）或，便（？）庫工帀（師） ，

冶 （尹） 所為，綬事為執齊。（〈二年邦司寇趙

或鈹〉，《新收》1631＝《保利藏金》頁 273，38戰國

晚，趙） 

（d） 五年，邦司寇 ，便（？）庫工工帀（師）得尚，

冶 （尹） 半□執齋（劑）。（〈五年邦司寇劍〉，11686，

戰國晚，趙） 

（e） 四（？）年 命均，工帀（師）效，冶 （《飛諾藏金》，

頁 56-59，39戰國晚，魏） 

各工具書之隸定可表列如下： 

 

 

 
                                                   
36 山東省博物館編：《山東金文集成》（濟南：齊魯書社，2007 年），頁 212。 
37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 626。 
38 《保利藏金》編輯委員會編：《保利藏金：保利藝術博物館精品選》（廣州：嶺南美

術出版社，1999 年），頁 273。 
39 宛鵬飛：《飛諾藏金》（鄭州：中洲古籍出版社，2011 年），頁 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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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版《金文編》

校補 
《引得》

《集成

釋文》

新編 

《集成》

《新金

文編》
《圖像集成》 

〈二十四年申

陰令萬為戈〉 
附錄（頁 282） 萈 萈 萈  夏（17233） 

〈二十九年相

邦趙狐戈〉 
     （17264） 

〈五年邦司寇

劍〉 
附錄（頁 269）  □   （18068） 

〈二年邦司寇

趙或鈹〉 
     （18069） 

 

（a）隸定為「萈」、（b）隸定為「 」，各家均同，都認為字形為「萈」。（c）

收在《保利藏金》，內附李學勤釋文，隸定作「 」。40按，甲骨「夢」作

（《懷》1633），「目」上从眉、下从「人」，與「萈」从羊角均不同。此形

下半類似「勿」的部分，應是「萈」在戰國文字中的一種寫法（詳後文），

故應該改隸為「 」。（d）《引得》、蘇輝皆將「 」隸定成「 」，41本文以

為應該改作「 」，此字亦見於楚簡文字中，材料較多，後文會進行較詳

細的討論。（e）《飛諾藏金》未釋「 」字，蘇輝讀為「陷」42，就字形而

言固然可視作一種可能，但也不能排除其从「萈」字得聲。要之，本文認

為故上舉（a）（b）（c）（d）（e）等諸器，皆應釋為从「萈」的字形，其國

別皆為三晉兵器，並且都作為人名。 

另外，此一時期「萈」也開始出現新的字形，作「 」，見於： 

（f） 元年， 令夜 、上庫工帀（師）□□、冶 。（〈元

年 令夜夢戈〉，11360，戰國晚，趙） 

（g） 卅四年，頓丘令燮、左工帀（師）質、冶 （〈三十

四年頓丘令燮戈〉，11321，戰國晚，魏） 

相關釋文簡列如下： 

 
 《引得》 《集成釋文》 新編《集成》 《圖像集成》 

〈元年 令夜夢戈〉 胍 □ （17198） 
〈三十四年頓丘令燮戈〉夢 夢 夢 夢（17158） 

 

                                                   
40 《保歷藏金》編輯委員會編：《保利藏金》，頁 274。 
41 蘇輝：《秦三晉紀年兵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頁 32。 
42 同上註，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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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和（a）-（e）諸形相同，都用作人名使用，並且也都屬三晉系

的文字，但因字形與上揭（a）-（e）諸形有異，故學者大致不認為是「萈」

字。本文認為此形可能為「萈」字變體，可以楚簡「象」字下半的兩種字

形為例： 

（郭店〈老子乙〉簡 12「大象無形」） 

（郭店〈老子丙〉簡 4「設大象」） 

（上博五〈鬼神之明•融師有成氏〉簡 6「象有獸鼠」） 

（上博六〈天子建州甲〉簡 2「士象大夫之位」） 

（上博六〈天子建州甲〉簡 2「大夫象邦君之位」） 

（上博六〈天子建州甲〉簡 2「邦君象天子之位」） 

「象」的下半原本是動物四肢之形，但在楚簡中也作「肉」形；又如〈蔡

侯申鐘〉（《集成》210、211、216-217，春秋晚）「 （豫）」字，在楚簡中

作「 （《包山》簡 11）」，也是改从「肉」形，這些例子正可以用來說明「 」

與「 」的下半部可以通用，與「萈」可能為同一字形的演變。 

三、楚簡中的「 」 

關於楚簡「萈」字，學者歷來大多視為「蔑」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

的網路上，筆名「藍天」（蘇建洲）曾經對此做出論述，迻錄如下： 

唐蘭先生曾根據「蔑」甲骨文作 、金文作 ，說「蔑」從「 」。

（唐蘭：〈「蔑曆」新詁〉，《文物》1979 年第 5 期，頁

36-38、頁 226-227。）李家浩先生贊同其說，並指出趩簋作

（《金文編》，頁 260），其「 」旁所從「冖」，即「人」

形。（李家浩：〈關於郭店竹書《六德》「仁類 而速」一

段文字的釋讀〉《出土文獻研究》第十輯，頁 43）。《清華

三•良臣》簡 10「蔑明」的「蔑」作 ，便是从「 」，「丯」

聲，讀為「蔑」。（參拙文：〈初讀清華三《周公之琴舞》、

《良臣》、《祝辭》札記〉，簡帛網，2013.01.18）。《繫

年》第九章簡 51「左行 （ -蔑）」的「 ／ 」字作 ，

亦見簡 54 作 ，字形實不从「蔑」而从「 」，可以比對《繫

年》第二十三章簡 130-131「奠（鄭） （師）逃【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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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入）於 （蔑）」的「 」作 。《曹沫之陳》簡 13

「蔑」作 、簡 20 作 ，可以隸定為「 」（參《上博一～

五文字編》頁 178），便是將「 （蔑）」的「戈」旁替換

為「攴」。「 」的寫法是將「 」的「人」形加以改造為

「勿」，陳斯鵬先生以為這是變形音化的現象，「蔑」、「勿」

均為明母字，韻部為月、物旁轉，其說可從（見氏著：《簡

帛文獻與文學考論》，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 年版，頁 95）。

與「 」寫法相同者還見於《繫年》第二十三章簡 131「楚

（師）回（圍）之於 （蔑）」的「 」作 ，也應該隸定

為「 」。 、 、 的「勿」旁所从的「刀」的右豎筆往

外撇，比較特別，但與 、 比對後，還是應該从「勿」。

如同「咠」字 （《魯穆公問子思》簡 2），亦作 （《清

華三•周公之琴舞》11），後者的「耳」旁右豎筆亦往外

撇可以比對。此外，《曾侯》71「□尹△ 馭 車」，其中

「△」作： 

 

《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摹作： 

 

此字整理者隸定作「 」，諸家皆同此說，參看《楚文字

編》頁 472、《十四種》頁 346。此說有誤，比對 、 來看，

《曾侯》的「 」顯然就是「 ／ 」。要說明的是，如果

上舉摹本正確的話，則《曾侯》此字應該分析為从「 」，

「勿」聲。其造字原理與《清華三•良臣》簡 10「蔑」作

相同。43 

                                                   
43 藍天（蘇建洲）：〈曾侯 71 的蔑字〉，http://www.gwz.fudan.edu.cn/forum/forum.php? 

mod=viewthread&tid=6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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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建洲同意陳斯鵬的看法，認為「蔑」原本所从的人形，在《清華簡•繫

年》 、 、 及〈曹沫之陳〉44 、 等形中，被改造為「勿」，屬變形

音化的現象。無庸贅言，變形音化是古文字中的重要現象，但在此字的討

論中，同時也必須注意的是，將動物的肢體寫得像「勿」是戰國文字的普

遍現象，以「馬」、「象」二字為例：「 」（ ，曾 160）、「 」（馭，曾 7）、

「 」（駒，曾 179）、「 」（象，清華四〈筮法〉簡 52）等形，「馬」、「象」

的下半部都寫得象「勿」，但顯然不能據此說這些字形也从「勿」得聲。「萈」

既然也是一種動物，其四肢至戰國時自然也可能發展出類似「勿」的寫法，

〈繫年〉、〈曹沫之陳〉這些字形从「萈」的可能性仍是存在的。本文實際

上認為，這些字形應該是从「萈」的，茲依次討論如下： 

（一）  

此形見於上博四〈曹沫之陣〉，讀為「曹沫」之「沫」。「沫」在〈曹沫

之陣〉有許多不同寫法，可以概分為三類： 

（a） （簡 1） （簡 7） （簡 64） （簡 64） 

（b） （簡 2 背） 

（c） （簡 13） （簡 13） （簡 20） （簡 22） 

整理者曾對「沫」字形做了說明，云： 

「沫」作「蔑」、「 」、「 」、「 」、「 」。……「 」从蔑或

从萬，「蔑」、「萬」、「沫」讀音亦相同（都是明母月部）。45 

可知上述字形整理者都直接視為「蔑」，根據這些異體，陳斯鵬進一步分

析云： 

簡 12 和簡 20 有兩例作 ，「戈」旁替換成「攴」，可以看作

「蔑」的異體字；其「人」形部分變成「勿」，則極可能是一

種變形聲化現象，因為「蔑」、「勿」均明母字，韻部為月、物

旁轉，古音極近。簡 13 和簡 22 有兩例作 ，是在上述「蔑」

字異體當基礎上益以「艹」旁，可以看作「 」字的異構。46 

                                                   
44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45 同上註，頁 242。 
46 陳斯鵬：《簡帛文獻與文學考論》（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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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守奎等人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也在此形上加

了「『蔑』字異體」47的按語。 

上揭（a）、（b）、（c）三行字形中，（b）行與金文「 」相同，（a）行

字形省略「人」旁並加入「禾」旁，兩者都是西周金文中已有的字形，如

〈免盤〉（《集成》10161，西周中期）「蔑曆」之「蔑」即作「 」，48故（a）、

（b）之為「蔑」字是毋庸置疑的。至於（c）行與（a）、（b）同在一篇之

內、表達相同的人名，並且字形也都从 ，一併視為「蔑」的異體是很自

然的；而「戈」旁與「攴」旁的代換，也是古文字學者所習知的，（a）、（b）

與（c）在字形上的差異，也就容易被學者所忽略。但有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是，在（a）、（b）、（c）三行字形中，凡是「人」旁被「聲化」成「勿」旁

的，同時也都伴隨著「戈」旁與「攴」旁的代換。這兩種不同的現象若各

自發生並不足為奇，但如果不能解釋這兩種變化何以會固定地同時發生，

就不由得讓人懷疑，（c）行是不是有不同的來源？ 

透過本文之前梳理甲骨、金文「萈」字的演變歷程，本文認為（c）行

的四字應該直接隸定為「 」。以字形而言，這種類似「勿」的字形，即是

前文所敘動物肢體在戰國文字中的一種寫法。以聲韻言，此字从「萈」（匣

母元部）得聲，可讀作「沫」（明母月部），韻母陽入通轉，聲母則明、匣

可通，如「曹沫」，文獻又作「曹劌（見母月部）」（《左傳•莊公十年》、《穀

梁傳•莊公十三年》、《國語•魯語上》、《管子•大匡》）、「曹翽（曉母月部）」

（《呂氏春秋•貴信》），皆可見匣母與見母、曉母相通。 

（二） 、  

「 」字見於清華二〈繫年〉： 

內於 ，楚 （師）回（圍）之於 ，盡逾奠 （師）與亓四

將軍，以歸於郢【131】 

「 」字整理者直接隸定為「蔑」，49實有可商。此形應改隸為「 」，字

从「萈」聲，故可通讀為「蔑」（聲韻關係已見上則）。就字形而言，此字

                                                   
47 李守奎：《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年），

頁 178。 
48 此形从「禾」，「禾」（匣母歌部）或許也具表聲的作用，與「劌」、「翽」屬於歌、月

旁轉，聲母發音部位同。 
49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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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从的「戈」不像〈曹沬之陣〉 、 直接割畫過「 」之下，而僅單純

寫出「戈」；並且，此字與「 」同指一地，亦可證明「 （萈）」是獨立的

部件而非「蔑」字的一部分，其中的「勿」形自然也不是因聲化而來的聲

旁。50此外，上文引述蘇建洲分析〈繫年〉簡時，蘇氏很仔細地指出〈繫

年〉簡的幾個字形「『勿』旁所从的『刀』的右豎筆往外撇，比較特別」，

這是很細膩的發現。既然這些字形中的「勿」有較為特殊的寫法，就反映

這裏的「勿」可能有不同的來源；如果將這些「勿」視為動物軀體尾部的

寫法，其向外撇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至於「 」見於《郭店•六德》簡 36： 

（而 51 繇作也） 

此形左下類似从「火」，應是「 」字的訛變，可以楚簡的「廌」、「象」部

件為例說明，如： 

（上博二〈容成氏〉簡 51「涉于孟津」） 

（《新蔡》乙二.42「薦之」） 

（上博六〈天子建州甲〉簡 2「大夫象邦君之位」） 

（上博六〈天子建州甲〉簡 2「邦君象天子之位」） 

〈容成氏〉 的「廌」形下部仍可看出為動物四肢、尾形，《新蔡》 的下

部則已類似「大」形，而〈天子建州甲〉簡 2 同一「象」字下部的兩種寫

法，正可說明郭店〈六德〉「 」字可能來源於動物軀體的形象。 

事實上，上文所列〈史頌簋〉的各種不同字形中： 

、 、 、 、 （史頌簋〉（《集成》4229-4236，西周晚） 

第二、三與最後一個字形就已經寫得像「大」或「火」了，也可以做為佐

證，而《汗簡》收有 篆，黃錫全云： 

                                                                                                                             
海：中西書局，2011 年）下冊，頁 196、199。 

50 觀察楚簡文字中的「勿」形，其實也不只出現在「 」字，如「我」作「 （上博一

〈緇衣〉簡 2）」、「 」（郭店〈五行〉簡 10）也有「勿」形，卻不能理解為「我」从

「勿聲」。 
51 關於「 」二字考釋，參陳偉等編：《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北京：經濟

科學出版社，2009 年），頁 24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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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文》 下引《周書》曰「布重 席」，「讀與蔑同」。今《書•

顧命》作「 重篾席」。52 

當是再省去「戈」旁而來的字形，其來源也可由此得到解釋。至於〈六

德〉簡的「 」以「萈」為聲，仍可通假為「蔑」，「蔑繇（由）作也」即

「無法作為、形成」之意。 

（三）  

此字最早見於曾侯乙墓，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已歸入「萈」的聲

系下，53辭例是： 

54尹 馭 車55（《曾侯》簡 71） 

此處的「 」應該隸作「 」，為「 尹」之名。此外，清華二〈繫年〉： 

乃命【50】左行 與隋會卲（召）襄公之弟癕也于秦【51】 

左行 、隋會不敢歸，述（遂）【54】奔秦【55】 

此字對應文獻，即「先蔑」，又可稱「左行蔑」，因此自整理者及諸多研究

學者皆將其隸定為「 」。本文一如前述，認為此字應隸定為「 」，从「萈」

聲，可直接通讀文獻的「蔑」，這與上文「曹 」的「 」亦可讀為「蔑」

字是相同的道理。 

（四）  

此形亦見於清華二〈繫年〉： 

內於 ，楚 （師）回（圍）之於 ，盡逾奠 （師）與亓四

將軍，以歸於郢【131】 

「 」形又見於上文〈二十九年相邦趙戈〉，應隸定為「 」，為地名。 

                                                   
52 黃錫全：《汗簡注釋》（臺北：臺灣古籍，2005 年），頁 120。 
53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頁 986。 
54 此字前人多有考證，整理者釋下部為「云」、何琳儀以上部為「网」、陳秉辛釋作「 」，

蕭聖中云：「今按：看紅外影像，均不確，待考」，相關學者論說，可參蕭聖中：《曾

侯乙墓竹簡釋文補正暨車馬制度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 年），頁 89。 
55 「 車」為田車，作為田獵之用。同上註，頁 177。 



談「 」及其相關字形 57 

 

四、貨幣、璽印、陶文等「 」的相關字形 

（一）貨幣 

「萈」字在貨幣文字並不常見，《中國歷代貨幣大系》56「先秦貨幣」

所收 2488 號，如下：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中已將此字隸定為「 」，可從；至於其地望，

何琳儀已有考證： 

讀權，地名。《說文》：「 ，乎也。从 ，萈聲。讀若權」是

其佐證。《戰國策•燕策》一「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

救」在今河北正定北。57 

黃德寬《古文字譜系》從此；58唯吳良寶《先秦貨幣文字編》中仍將此字

收入附錄中。59 

此外，黃錫全曾將下圖的貨幣讀為「陽 」： 

 
                                                   
56 馬飛海總主編：《中國歷代貨幣大系》（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 年），頁 587。 
57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頁 986。 
58 黃德寬：《古文字譜系》（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年），頁 2591。 
59 吳良寶編纂：《先秦貨幣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324（編號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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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此字亦為「萈」。60唯此說程燕已徵引何琳儀的論述，指出應改釋為

「廌」，其說云： 

檢戰國文字，「萈」及从「萈」之字多作以下形體： 

 萈 二十四年申陰戈 

 陶匯 3.317 

 貨系 2488 

 璽匯 2178 

 陶匯 3.327 

 隨縣 71 

「萈」乃象形字，象細角山羊之形，《說文》：「萈，山羊細

角者。从兔足， 聲。讀若丸。寬字从此」（十上十）甲骨文

作 （前 4.29.5），西周金文作 （史頌簋「 」之所从），

春秋金文作 （齊侯盤「 」字所从）。戰國文字承襲兩周金

文。61 

要之，此形目上角形不作羊角形，應以釋「廌」較是。62至於「陽 」地

望，程燕認為即「陽晉」，在今山東鄆城縣西二十餘里；63李家浩則據「陽

」聲韻條件提出：（1）鉅鹿郡的「楊氏」（今河北寧晉）；（2）「陽晉」

兩種讀法，最後依三孔布出土的邢台距離楊氏較陽晉為近，取「楊氏」之

說。64 

（二）璽印 

璽印文字中，「萈」字類似的部件，見於《古璽彙編》65者，例如： 

                                                   
60 黃錫全：〈新見三孔布簡釋〉，《中國錢幣》2005 年第 2 期，頁 3-7。 
61 程燕：〈釋三孔布「陽 」〉，《中國錢幣》2006 年第 2 期，頁 7-8。 
62 不過程燕引何琳儀所謂「戰國文字承襲兩周金文」的論述並不準確，「萈」字來源可

以上溯至甲骨時期，所舉甲骨字形下从人，未必即是「萈」字，說已見本文第二節。 
63 程燕：〈釋三孔布「陽 」〉，頁 7-8。 
64 李家浩：〈戰國陽 三孔布考〉，《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 3 期（2006 年），後收入氏

著：《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 年），

頁 125-128。 
65 羅福頤：《古璽彙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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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璽彙》539 《璽彙》1515 

《璽彙》2178 《璽彙》3441 

《璽彙》539，《璽彙》於次字未隸定、陳光田依形隸定作「 」。66按，

此形可據郭店〈六德〉簡 36「 」字，將其視為「萈」的變形。《璽彙》

1515，《古璽文編》、陳光田皆隸定作「蔑」，67殆不然。此形左下固然類似

「人」形，但「人」形中尚有一橫畫，整體應視為「萈」，只是將後肢與尾

巴合為一畫而已，可改隸為「 」，但仍讀為「蔑」，即「孫 」，人名。《璽

彙》2178、3441 首字均為姓氏，《古璽文編》隸作「 」、陳光田則隸作「 」。
68《璽彙》3441 左半邊，陳光田隸作「 」一字，《璽彙》則視為二字，但

均未予隸定。69按，上述二璽皆可隸定為「 」，「 」作為姓氏，何琳儀

云：「疑讀寬。見《奇姓通》」。70上揭四璽，陳光田除《璽彙》539 歸為燕

璽外，餘均歸為晉璽。 

在《古璽彙編》外，本文翻檢部分璽印集錄，也找到了一些與「萈」

相關的材料，敘錄如下： 

                                                   
66 陳光田：《戰國璽印分域研究》，頁 98。 
67 羅福頤：《古璽文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年），頁 86、陳光田：《戰國璽印分

域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08 年），頁 244-245。又，《古璽彙編》就各印為隸定，

有時不甚一致，如《彙編》485、931 皆隸作 、1499、3789 則隸作 ，《古璽文編》

則統一隸作 ，故本文引述《彙編》、《古璽文編》的隸定，以《古璽文編》為主。 
68 羅福頤：《古璽文編》，頁 159；陳光田：《戰國璽印分域研究》，頁 272。又，《璽彙》

2178 左半參《璽彙》1528，疑是「褱」字 
69 陳光田：《戰國璽印分域研究》，頁 272；羅福頤：《古璽彙編》，頁 320。 
70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頁 986。 



60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第五輯 

 

 

    

上揭二印，皆見於《中國古印：程訓義古璽印集存》，71作者皆將其釋為

「蔑」。如前所述，這種从「勿」的字形，是動物軀體四肢到戰國文字的變

化，前者應該隸讀為「蘇 」；後者左从「萈」，右下似乎為「見」。 

與楚簡相應的，「萈」字在璽印中除有類似从「勿」的字形，也有其它

變體，如： 

 《璽彙》485 《璽彙》931 

 《璽彙》1271 《璽彙》1499 

                                                   
71 程訓義：《中國古印─程訓義古璽印集存》（石家莊：河北美術社，2007 年），1-37、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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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璽彙》2022 《璽彙》2046 

 《璽彙》3789 

此七璽《古璽文編》皆隸作「 」、陳光田則皆隸作「 」。72按，這些从

「肉」的字形都可據前述動物軀體的變化，釋為「 」字。「戈」旁亦或代

換為「刃」旁，見《璽彙》1755，如下： 

 

从「萈」从「刃」作「 」，次字《璽彙》未隸定，陳光田隸作「 」，73相

同字形《珍秦齋藏印》亦嘗見之： 

 

編號 74 與《璽彙》1755 的字形相同，均可改為「 」，分別讀為「史萈」、

「宋萈」。 

                                                   
72 羅福頤：《古璽文編》，頁 86-87；陳光田：《戰國璽印分域研究》，頁 210、221、320、

244、264、321、305。 
73 陳光田：《戰國璽印分域研究》，頁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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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或省去「戈」旁，見《璽彙》1166，如下： 

 

字不从戈，《古璽文編》、陳光田均依形隸為「 」，74字形亦見《珍秦齋藏

印》：75 

 

當改隸為「萈」，前者可讀為「吳萈」、後者則可讀為「桃萈」。這種不从「戈」

的字形亦見《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寬」字，如下：76 

3 12 

這種加上半圓弧形的字形，亦即《說文》所謂「从兔足」的來源。

此外： 

《璽彙》1548 

                                                   
74 羅福頤：《古璽文編》，頁 86；陳光田：《戰國璽印分域研究》，頁 230。 
75 蕭春源編：《珍秦齋藏印》（澳門：臨時澳門市政府，2000 年）。 
76 字形採自方勇編著：《秦簡牘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 年），頁 223。

下文引《嶽麓書院藏秦簡》字形同此，不另出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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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璽加「宀」旁，《古璽文編》、陳光田均隸為「 」，77當可釋作「寬」，

讀為「孫寬」。《嶽麓書院藏秦簡》有一形作： 

 

前者為照片、後者為摹本。照片字形稍模糊，若摹本正確，自然也可

以視為「寬」的異體。 

（三）陶文 

《戰國古文字典》以下圖 a（《陶匯》3•327）為「 」字，用為姓

氏；78此形亦收入《陶文字典》除收錄此形，也列有相關字形（下圖 b、c），

隸定時以「囗」內从「 」：79 

a （《陶文圖錄》802.55.2） 

b （《陶文圖錄》2.55.1） 

c （《陶文圖錄》2.55.4） 

徐在國討論《陶文字典》的釋字問題時从何琳儀說，改訂為「 」，可

從。81 

                                                   
77 羅福頤：《古璽文編》，頁 188；陳光田：《戰國璽印分域研究》，頁 246。 
78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頁 986。 
79 參王恩田：《陶文字典》（濟南：齊魯書社，2007 年），頁 159。 
80 王恩田：《陶文圖錄》（濟南：齊魯書社，2006 年）。 
81 徐在國：〈《陶文字典》的釋字問題〉，《出土文獻》第 2 輯（2011 年 11 月），頁 188。 



64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第五輯 

 

《戰國古文字典》尚列有陶文「萈」字，亦見於《陶匯》3.327（下

圖）： 

（《陶文圖錄》2.263.4） 

但《陶文字典》則列在「 」字頭下。82按，此形上部作羊角形，非「 」

字，應以釋「萈」為是。 

以上諸例陶文，皆屬於齊國之物。齊國之外，徐在國曾釋燕陶文 114

（下圖）為「萈 」：83 

 

就字形本身與「萈」確有相似之處，但「目」上作「 」與羊角形有異；

類似字形亦見《陶文圖錄》： 

《陶文圖錄》4.168.5 《陶文圖錄》4.185.4 

《陶文圖錄》4.185.3 

                                                   
82 王恩田：《陶文字典》，頁 159。 
83 徐在國：〈歷博藏戰國陶文補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 3 輯（2010 年 7 月），

頁 189-195。又，徐氏討論的陶文見《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法書大觀‧第 3 卷陶文、磚

文、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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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文字典》將後二字置於附錄，但在字形下標示「每」。84這些字形是否

為「每」尚難確定，與「萈」字亦未必相關，故燕陶文中是否有「萈」字，

本文暫且存疑。 

《陶文圖錄》中本文認為可能與「萈」有關者，包括： 

《陶文圖錄》2.97.4 《陶文圖錄》3.554.4 

《陶文圖錄》4.140.6 

但由於字形都存在部分模糊，難以確定。 

最後，前揭璽印與齊陶文「萈」姓，何琳儀皆舉《奇姓通》以為「寬」

姓，但姓氏通假的可能範圍較大，如《風俗通義•姓氏》「莞蘇，楚大夫，

見《呂氏春秋》，漢有莞路，為御史中丞」條下，王利器注云： 

盧文弨曰：「莞路，見《漢書•儒林•顏安樂傳》中，宋所

見本是艸下完，故引為證。蕭該音丸，又音官，與師古云『亦

管字』異。但《呂氏春秋•長見》篇作『莧譆』，莧或莞字

之誤歟？莞蘇，見《新序》一，作莞蘇。」陳漢章曰：「案

《新序•雜事一》正本《呂氏春秋》，莧、莞字古通，非字

之誤。《周易•夬》：『九五，莧陸。』《釋文》：『莧字一作莞。』

《集解》引虞翻注：『莧，說也，讀夫子莧爾而笑之莧。』《論

語•陽貨》篇：『夫子莞爾而笑。』《釋文》作莧，云：『本

今作莞。』《說文•艸部》有莧，有莞，又部首莧字云：『山

羊細角者，從苜，從兔足。』《唐韻》：『胡官切。』與莞字

同紐，據蕭該所引應劭所見《呂氏春秋》古字，與劉向所見

同，故稱莞蘇為莞氏祖。張氏刪之，非也。」器案：《說苑•

君道》篇作「莞饒」，《潛夫論•慎微》篇作「管蘇」，《後漢

                                                   
84 王恩田：《陶文字典》，頁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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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宦者傳論》：「勃貂、莞蘇，有功於楚、晉。」以莞蘇為

宦者，未詳所本。85 

《周易》「莧陸」學者多以為應作「萈陸」，據上博三〈周易〉簡 39「

夬夬」作「莧」，可知陳漢章「莧、莞字古通，非字之誤」的說法可從。如

此，「莧」、「萈」、「莞」彼此聲音相近，如王利器所舉「莞饒」亦可作「管

蘇」，則齊國的「寬」姓未必僅能據《奇姓通》解釋，也可能通假為齊國「管

夷吾」的「管」。 

此外，孫詒讓《札迻》卷 8 曾就《新序》卷 8〈義勇〉「智伯囂」云： 

晉智伯名瑤，不名囂。「囂」，疑當作「 」。《說文• 部》

「 」，「从 ，萈聲」，與「寬」聲類同。《史記•六國年表》

秦厲共公二十九年，「晉大夫智寬率其邑人來奔」。蓋智瑤既

亡，其子姓尚有據邑以叛者，智伯囂當即智寬。據《史•表》，

則寬奔秦未嘗見殺，劉所述或傳聞之誤。 

按，〈義勇〉篇載： 

知伯囂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絕知伯而去之。三年，將東

之越，而道聞知伯囂之見殺也。86 

「 」與「寬」聲音固然相近，但智寬奔秦既未見殺，智瑤則明確有被殺

之實，「或傳聞之誤」的解釋其實是很勉強的。瑤（喻四宵部）、囂（曉母

宵部），二者韻母同，聲母則喻四與曉母可以相通，如《上博一•孔子詩論》

簡 28「青蠅」之「蠅」（喻四蒸部）作 ，从「興」（曉母蒸部）得聲即屬

之，實在無需改字，再以傳聞異辭為解。石光瑛云： 

《御覽》四百一十八引此文，止作知伯之時，無囂字，囂瑤

音相近，或即瑤之誤文耳。孫說未必確，因此文明云知伯之

死，則是瑤，非寬也。87 

其說可從；只是囂、瑤既然音近，就不必說是「瑤之誤文」了。 

                                                   
85 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頁 513。又，引文「部首莧

字」當作「部首萈字」。 
86 石光瑛校釋，陳新整理：《新序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頁 1053。 
87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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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萈」字見於古文字材料頗為豐富，本文嘗試梳理其字自甲骨以至於

戰國文字中的演變。就甲骨而言，由於時代較早，字形頗為寫實，與「羊」

字相同樣以彎曲的羊角做為特色，但採取側面並畫出全形的方式與「羊」

字區別；商代晚期〈羱己觚〉所畫可能是大角的羱羊形象，「羱」、「萈」二

字聲音密切，故透過字形區分二者。 

西周以後，「萈」字大多用作人名。少數的例子，如〈史頌簋〉可能通

假為「姻」或「婚」，本文比較支持讀為「婚友」的看法，「婚友」即婚媾、

朋友之意；〈伯 盉〉「無 」則應隸作「無萈」，可能讀作西周金文習見的

「無譴」。 

戰國時代隨著文字應用範圍的擴大，「萈」字見於諸多不同的載體，字

形也有多種變化，而易於與其他字形混淆。就「廌」、「萈」二字而言，從

兩者的角形即可做出區分，爭議應不致太大。學者在釋字方面歧異較大的，

一者是下方作「勿」的字形，學者或以聲化作用為解釋。從聲韻的角度，

本文不反對這種「勿」形可以視為聲化作用，但就字形來源而言，本文仍

主張這種字形其實是源自動物四肢、尾部的構形而非「蔑」字。至於下方

作「肉」形的，從楚簡顯示的字形資訊可知，動物下方可保持「 」形，

也可能改作「肉」形，這些字形都應是「萈」在戰國文字中的一種變化而

中非「夢」字。 

最後，因戰國文字隨著材料的日漸豐富，學者早已從事地域性的研究，

為方便學者檢覽，茲就「萈」字及其相關字形，依系表列如下，以供學者

參酌一二： 

 

晉系 金文 11321 11356 11360 11391 

11686 《新收》1631 《飛諾藏金》 

 璽印 485 931 1166 1271 1499 

1515  1548 1755 2022 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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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8 3441 3789 《珍秦》74 

《珍秦》109 《程存》1-37 《程存》1-129 

 貨幣╱陶文
《貨系》2488 《陶匯》3.317 

楚系 簡牘 

〈曹沫之陣〉13、20、22 

〈繫年〉131 〈繫年〉131 

〈六德〉36 《曾侯》71 

齊系 陶文 《陶文圖錄》2.55.1 《陶文圖錄》2.55.2  

《陶文圖錄》2.55.4 

燕系 璽印 
539 

秦系 簡牘 
〈為吏之道〉3 〈為吏之道〉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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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美術出版社，1999 年。 

容庚編：《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馬飛海總主編：《中國歷代貨幣大系》，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 年。 

張亞初編：《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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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二）》，上海：中西書局，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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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斯鵬：《簡帛文獻與文學考論》，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 年。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彭邦炯、謝濟、馬季凡編：《甲骨合文集補編》，北京：語文出版社，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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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訓義：《中國古印─程訓義古璽印集存》，石家莊：河北美術社，2007 年。 

黃德寬：《古文字譜系》，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年。 

黃錫全：《汗簡注釋》，臺北：台灣古籍，2005 年。 

董蓮池編：《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年。 

蕭春源編：《珍秦齋藏印》，澳門：臨時澳門市政府，2000 年。 

蕭聖中：《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補正暨車馬制度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

2011 年。 

謝明文：《商代金文的整理與研究》，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

學位論文，2012 年。 

魏慈德：《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研究》，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6 年。 

羅福頤：《古璽彙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年。 

蘇輝：《秦三晉紀年兵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引用書目簡稱對照表 

上博→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 

屯→小屯南地甲骨 

引得→殷周金文集成引得 

包山→包山楚簡 

合→甲骨文合集 

合補→甲骨文合集補編 

安明→明義氏收藏甲骨文集 

花東→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 

珍秦→珍秦齋藏印 

清華→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 

郭店→郭店楚簡 

陶彙→古陶文彙編 

曾侯→曾侯乙墓竹簡 

程存→中國古印：程訓義古璽印集存 

集成（修訂）→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 

集成→殷周金文集成 

集成釋文→殷周金文集成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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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收→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 

新蔡→新蔡葛陵楚簡 

圖像集成→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 

懷→懷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 

璽彙→古璽彙編 


